附件：

建筑工程专业技术高级职务

任职资格申报材料的有关要求
1.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。表内“单位推荐意见”栏应包括：单位对申报人员能力水平、现实表现的基本评价；对其所提供的学历、资历、业绩等申报材料的核实结论；对申报人基本信息和业绩贡献情况公示的结果等。

2．“单位推荐意见书”。内容包括：对申报人任期内的政治思想、职业道德、工作态度、学术水平、专业能力、主要专业技术工作及业绩等的评价。单位负责人须审查签名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3．“个人工作总结”。要求全面、客观的反映任现职以来的工作情况、技术学术水平、工作能力。包括五个部分：①个人简历；②参加过何种再教育（培训、进修、学习）及目前的学识水平；③主要工作业绩及获奖情况；④论文、论著、译著等作品情况；⑤申报理由，即资格条件。

4．《专业技术人员主要业绩证明材料登记表》。填写近五年所参与项目，不超过10项，并选择其中2项由除本单位外与该项目有关的甲方、设计方、施工方、监理方、主管部门中两个以上单位盖章认可。业绩部分应包括：个人所承担项目（课题、工作）的规模（重要性）以及在其中所起的作用（效果），应附文件、单位证明或施工组织设计方案的有关内容等材料；该项目（课题）阶段性报告、鉴定报告；获奖证明（获奖文、奖励证书、奖状）；有关取得效益、效果的证明（如节省材料、获得经济效益、缩短工期等）；有关提出合理化建议、采取某些措施，从而确保了质量（施工质量、检测质量等）的证明；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的证书、专利实施单位的证明、取得经济效益的证明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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